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應《公司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 

修正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2012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回

應《公司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修正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公司條例草案》是相對技術性的草案，儘管法案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全面、

深入地審議草案，並取得普遍的共識，但因為幾位議員全力拉布，令條例草案在

現階段成為拉布的工具。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階段是由上星期三開始，至今日已用

了六天的會期，這段由我提出的修正案條文，由星期一開始，用了三天的會期，

基於政府和法案委員會過去一年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不打算在這裡鉅細無遺地

逐點回應議員於過去三天、六天的發言。我只想強調，拉布議員提出的大量論點，

以及由此而衍生對於立法意圖的各種不同理解，必須通過對法例條文的細心研

究，以及參考過往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的文件，才可以較為準確地掌握條文的詮

釋和立法的意圖。 

  以下我嘗試就議員提出的一些重點作出回應。 

對董事的刑責 

  梁君彥及林健鋒議員關注條例草案對董事施加的刑責。我希望指出，為執行

《公司條例草案》的條文，有需要訂明違規公司及責任人的刑事責任。我們在制

訂條文時，已考慮相關刑責會否過於嚴苛。我們亦聽取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修訂

了一些刑責的罰則，使罰則與違規的性質一致，並刪除了部分刑責的按日計算失

責罰款。 

  值得一提的是，因應議員的關注，我們建議從「責任人」的表述方式中刪除

有關「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防止」違反有關條文的部分。經修訂後，「責任人」

的表述將不會涵蓋疏忽的不作為，高級人員不會單單因為沒有採取合理步驟防止

公司違規而須負上責任。在此表述方式中餘下的部分（即「授權、准許或參與」）

包括的犯罪意圖將會是實際知情、故意漠視本身責任及罔顧後果，而不包括疏忽。

有關修訂經法案委員會同意，相比現行《公司條例》，經修訂後的「責任人」的

表述方式，無須證明「故意」的意圖，檢控門檻仍然較低，仍能達致加強企業管

治的政策目標。我們相信現時條例草案已能照顧執法的需要，同時不會對董事過

於嚴苛。 



董事有責任以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標準 

  除董事的刑責外，梁君彥及林健鋒議員亦關注條例草案第 456 條有關董事以

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法定陳述。現行《公司條例》並沒有規定董事有責任以

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而普通法在香港這方面的情況亦非清晰。以往案例所採

用的標準是把重點放在董事本身具備的知識和經驗上（一般稱為主觀準則

subjective test），現今被視為過於寬鬆，愈來愈多其他可資比較的司法管轄區採用

一套雙重的客觀和主觀準則，以釐定董事以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理應達到的標

準。海外司法管轄區採用雙重的客觀和主觀準則同時體現於普通法法院的裁決以

及成文法中對該準則的確認。鑑於普通法在海外的發展，香港法院很可能亦會採

用雙重的客觀和主觀準則。不過，由於香港在這方面並無明確的案例，因此仍存

在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我們認為，在《公司條例草案》加入法定陳述，釐清董事有責任以謹慎、技

巧及努力行事的標準，為董事提供指引，是適當的做法。現時《公司條例草案》

第 456 條的表述，是參照英國《2006 年公司法》制訂。當中所述的客觀及主觀條

文，指明董事的作為須同時以客觀及主觀的準則來判斷。根據該條文，一名合理

努力的人士，在行事時應有的謹慎、技巧及努力的水平，乃核心問題所在。該條

文指出，該人士應同時具備第 456(2)(a)條(即所謂客觀準則)所述的一般知識、技巧

及經驗，以及第 456(2)(b)條(即所謂主觀準則)有關董事本身具備的一般知識、技巧

及經驗。在決定某公司的董事是否有違反他對該公司所負有以謹慎、技巧及努力

行事的責任時，法院會把他的行為與一名合理努力的人在行事時會達到的水平作

一比較。其中客觀準則所述的一般知識、技巧及經驗，指任何人在擔任與有關董

事相同的職位和執行相同職能時為人所合理預期會具備的知識及經驗。這涉及考

慮董事在有關公司擔當的特定角色。這項準則讓法院可考慮各類董事在不同情況

下須履行的職責的實質差異。這表示董事須負的責任將取決於董事所執行的職

能，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的責任會有所不同，不同類別的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

事，以及不同類別及規模的公司，他們的董事的責任也會有所不同。例如一個職

業為律師的非執行董事，若非以該身分受僱於有關公司，則不會預期他像公司法

律顧問般行事，但會預期他履行非執行董事的職責時會具備其一般的法律知識。

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合理的準則。 

  至於較早前有團體提出，因應董事以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責任引入類似

澳洲等司法管轄區所實施的「商業判斷規則」，以保障董事不必為真誠作出但事

後證實錯誤的商業決定負上法律責任。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已詳細考慮有關建

議，但認為現時普通法已提供類似的保障，而且行之有效。我們因此認為無須制

訂有關「商業判斷規則」的條文。此外，亦曾有建議訂立「安全港」，訂明在特

定情況下，董事可無須因其背景及資格而負上法律責任。就此，條例草案第 891

條訂明，如有關人士誠實及合理地行事，或在顧及有關案件的整體情況後，法院

覺得如公平地看待，該人的不當行為應予寬免，則法院可寬免該人的法律責任。

我們認為沒有明顯需要再訂立建議的「安全港」。 



有關非香港公司的註冊門檻 

  至於湯家驊議員提出有關非香港公司的註冊門檻問題，我想指出，不論是根

據現時的《公司條例》，或是《公司條例草案》，非香港公司若在香港設立營業

地點（place of business），即須向公司註冊處註冊。我們的制度與英國類似，而對

於何謂營業地點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案例。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就有關問題曾

作出檢討，認為以有否設立營業地點作門檻較有確定性，不建議修改。因此，我

們在《公司條例草案》保留了相關門檻。相關問題在法案委員會已有相當的討論。

政府會不時留意其他司法管轄區在這方面的發展，檢討我們的相關規定。 

附屬法例 

  黃毓民和陳偉業議員提及有關附屬法例事宜。正如我在二讀辯論時提及，我

們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將制訂十多條附屬法例，以配合新條例施行。我們較早前

已向法案委員會簡介附屬法例的內容。我們現正進行前期草擬工作，並會在新立

法年度向立法會作出簡介和聽取意見，然後盡快提交附屬條例予立法會審議。 

如何協助公眾了解新法例 

  早前余若薇議員提出政府應協助公眾了解新法例。正如我早前所說，政府的

目標是在 2014 年實施新法例。換言之，條例通過後，相關人士將有一年多的時間，

了解新法例的規定，作出相應準備以符合新的規定。在法例實施前，我們會適時

地展開宣傳工作。公司註冊處已擬定相關工作計劃，包括： 

  (一)、就個別重點課題（如廢除股份面值和業務審視）發布新指引，闡述新《公

司條例》下的安排。有關董事責任、公司名稱註冊等指引亦將更新，以協助公司

董事、公司秘書和相關使用者理解法例要求； 

  (二)、在來年舉辦一系列專題研討會，旨在加深公眾對新《公司條例》的認識。

我們亦歡迎相關專業團體舉辦工作坊，並樂意出席或提供適當支援； 

  (三)、當局亦會進行一連串推廣工作，包括與專業團體合作，向有關專業人員

提供更詳細的資訊，以及利用小冊子、媒體、互聯網和公司註冊處的電子通訊渠

道，方便公眾獲得有關新《公司條例》的各種資訊。 

  這些工作將有助相關持分者更了解和掌握新公司法的內容，以便他們遵從新

法例的規定。 



  主席，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十分艱巨。過去一年多以來，法案委員會及立法

會法律顧問努力不懈地進行審議工作，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深表感謝。我

們已考慮委員的意見，並反覆核對條文，才提出超過 800 項修正案。我們相信該

等修正案會令草案更為完善。我們相信，這次重寫《公司條例》，已較全面地把

香港的公司法現代化。在新法例生效後，我們仍會不時檢討法例，令公司法切合

國際發展趨勢和香港的實際需要。 

  我謹此陳詞，希望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完 


